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网上服务系统应急演练的公告

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将

于2021年11月13日8:30至18:00进行网上服务系统应急演练。届时，本公司官网（www.cjzcgl.com）、

直销中心（https://fund.cjzcgl.com/etrading）、微信公众号（cjsczcgl）会出现不可访问的现象。请投

资者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间，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1-166-866获取详细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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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春

秋航空” ）股东：（1）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包机” ）持有本公司股份27,

929,31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5%；（2）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翔投资” ）持有本

公司股份19,487,00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3%；（3）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翼

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13,038,13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2%（春秋包机、春翔投资、春翼投资

合称“三个股东” ）。 三个股东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

秋国旅” ）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具体详见注解），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4,454,459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61.59%；其中三个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0,454,45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60%。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发布《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1）春秋包机合计减持本公司6,

366,3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9%；（2）春翔投资合计减持4,420,7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48%；（3）春翼投资合计减持本公司1,203,50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3%。 三个股东合计已经

减持公司股份11,990,55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春秋国旅 5%以上第一大股东 504,000,000 54.99%

IPO前取得：252,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2,000,000股

春秋包机 5%以下股东 34,295,661 3.74%

IPO前取得：17,147,830股

其他方式取得：17,147,831股

春翔投资 5%以下股东 23,907,711 2.61%

IPO前取得：11,953,855股

其他方式取得：11,953,856股

春翼投资 5%以下股东 14,241,639 1.55%

IPO前取得：7,120,819股

其他方式取得：7,120,82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

组

春秋国旅 504,000,000 54.99% 具体详见注解

春秋包机 34,295,661 3.74% 具体详见注解

春翔投资 23,907,711 2.61% 具体详见注解

春翼投资 14,241,639 1.55% 具体详见注解

合计 576,445,011 62.89% —

注：春秋国旅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正华先生持有春秋国旅64.74%的股权，为春秋国旅的控股股

东，王正华先生还通过与春秋国旅的其他23名自然人股东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加强了其控

制地位，以形成能够持续性地主导春秋国旅以及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策的能力，进而能够

持续性地实际控制春秋国旅和春秋航空。 因此，王正华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春秋包机的股权同

样由持有春秋国旅股权的24名自然人股东持有， 其中第一大股东王正华先生持有春秋包机53.64%的

股权，为春秋包机控股股东。

春翔投资系春秋航空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公司， 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春秋航

空2.61%股份，不从事其他业务。 春翔投资第一大股东为张秀智女士（春秋航空副董事长），持有春翔

投资24.09%的股权。

春翼投资系春秋航空和春秋国旅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公司， 其唯一对外投资为

持有春秋航空1.55%股份，不从事其他业务。 春翼投资第一大股东为王煜先生（春秋航空董事长，与王

正华先生为父子关系），持有春翼投资45.92%的股权。

考虑到春秋国旅的董事中，张秀智女士兼任春秋包机的执行董事和春翔投资的董事长，王煜先生

兼任春翼投资的董事长，王炜先生兼任春翼投资的董事、总经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

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春秋国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和春翼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春秋包

机

6,366,

347

0.69%

2021/9/28～

2021/11/9

大宗交易、集

中竞价交易

50.40 －

60.75

353,859,

385.95

已完成

27,929,

314

3.05%

春翔投

资

4,420,

704

0.48%

2021/9/28～

2021/11/9

大宗交易、集

中竞价交易

50.40 －

60.73

245,719,

959.07

已完成

19,487,

007

2.13%

春翼投

资

1,203,

501

0.13%

2021/9/28～

2021/11/9

大宗交易、集

中竞价交易

50.40 －

60.73

66,899,

833.18

已完成

13,038,

138

1.4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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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通过GMP符合性检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凯林制药有限

公司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关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结果的通知》，其位

于重庆市长寿区的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原料药生产线通过药品生产质量规范符合性检查 （即GMP符

合性检查，以下简称“本次检查”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检查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凯林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化南三支路2号

涉及产品：原料药（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

检查范围：104车间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生产线

检查结论：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检查所涉生产设施情况

本次检查所涉生产设施为新增生产线，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针对本次检

查累计投入约为人民币19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原料药生产线 1.2吨/年 原料药（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

三、该原料药相关制剂的市场情况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主要治疗领域

国内市场其他

主要生产企业

市场情况

富马酸丙酚替诺福

韦

化学药品

用于成人和青少年的慢

性乙型肝(HBV)

吉利德科学公司

2020年度，富马酸丙酚替诺福

韦相关制剂于中国境内（不包

括港澳台，下同）的销售额约

为人民币2.85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的

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制剂产

品处于注册申报阶段，尚未开

展商业化生产。

注：上表中市场情况数据由IQVIA� CHP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

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 不同的药

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通过GMP符合性检查为该新增生产线首次通过GMP符合性检查。 该生产线所涉产品原料药

（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获批进行商业化生产后将主要为本集团自产自用。 本次通过GMP符合性检查

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市场

环境、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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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

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98元/股，回购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1年9月27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9月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9）。

2021年10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112）。 2021年11月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公司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 2021年11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比例

达到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21）。

截至2021年11月9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4,359,

319股，占公司截至2021年11月9日总股本的1.17%，最高成交价为11.3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82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46,984,492.38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施股份回购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成交总金额、回购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公司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本次股份回购的金额已达

到回购方案中的回购金额下限，未超过回购金额上限，公司已按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情况符合《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的相关内容。 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经公司内部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回购提

议人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即2021年8月20日）起至本公告发布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与市场操纵的行为。

五、本次回购合规性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9月27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9月16日至2021�

年9月24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21,630,000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

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5,407,500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本次回购方案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359,319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

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

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在回购股份完成后的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

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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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得补助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宁海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宁海县财政局印发的《关于下达2021年度市产业投资项

目、重点新产品补助（奖励）资金的通知》（宁经信技改【2021】88号）。 根据通知，宁海县经济和信息

化局、宁海县财政局对5个2021年市产业投资项目下达补助资金4,020.58万元，其中公司获得补助资

金971.29万元，尚未到账。

自2021年1月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获得政府补助12,189,680.59元，其中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2,476,780.59元，已全部到账；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9,712,900.00元，尚未到账。 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

号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发放单位 补助依据

1

工业达产扩能稳增

长奖励资金

2021年1月 500,000.00

宁海县经济和信

息化局

《宁海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宁海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工业达产扩能稳增长奖励资金

的通知》宁经信运行【2021】1号

2 以工代训补贴 2021年1月 12,000.00

宁海县就业与失

业保险管理服务

中心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宁波市

财政局关于开展企业以工代训补贴工作

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44号

3

党建工作经费补助

资金

2021年2月 30,000.00

宁海县长街镇人

民政府

《关于下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补助

资金的通知》宁组发【2020】37号

4 中小企业稳岗补贴 2021年3月 3,429.59 长丰县财政局

合肥市“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 行动

计划

5

宁海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本级技

能大赛奖励

2021年4月 20,000.00

宁海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下达2020年宁海县鼓励企事业单

位参加各类技能大赛获奖补助经费的通

知》 宁人社【2021】23号

6 招收失业人员补贴 2021年6月 81,900.00 宁海县财政局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

务局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

省扶贫办公室关于落实重点群体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浙财税政

【2019】8号

7

宁波市2021年度科

技发展专项资金

2021年6月 200,000.00

宁波市科学技术

局

《关于印发 〈宁波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甬科

高【2020】100号

8

2021年中央外经贸

发展 (2020年进口

贴息项目) 专项资

金

2021年9月 401,451.00 宁海县商务局

《关于拨付 2021年中央外经贸发展

（2020年进口贴息项目） 专项资金的通

知》 宁商务【2021】64号

9

电控直驱式洗衣机

离合器及其电机系

统研发补助

2021年9月 600,000.00

宁海县科学技术

局

《关于下达宁波市2021年度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市重点技术研发第四批）的通

知 》 宁科【2021】32号

10

2020年度出口信用

保险费用补助

2021年9月 87,200.00 宁海县商务局

《关于拨付 2021年宁波市商务促进

（2020年度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助）专

项资金的通知》 宁商务【2021】53号

11

宁海县2021年度知

识产权项目补助经

费

2021年10月 60,000.00

宁海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关于下达宁海县2021年度知识产权项

目补助经费的通知》 宁市监知【2021】3

号

12

2020年度引进海外

工程师年薪资助经

费

2021年10月 300,000.00

宁海县科学技术

局

《关于发放2020年度引进海外工程师年

薪资助经费的通知》宁科【2021】33号

13

2020年宁海县退税

盈融资贴息

2021年10月 85,900.00 宁海县商务局

《关于下拨2020年度宁海县外经贸扶持

资金的通知》宁商务【2021】69号

14

2020年度宁海县出

口信用保险保费补

助

2021年10月 94,900.00 宁海县商务局

《关于下拨2020年度宁海县外经贸扶持

资金的通知》宁商务【2021】69号

合计 2,476,780.59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补助项目 获得时间 计划补助金额 发放单位 补助依据

1

2021年度市产业

投资项目、重点新

产品补助（奖励）

资金

【注】 9,712,900.00

宁海县经济和信

息化局

《关于下达2021年度市产业投资项目、

重点新产品补助（奖励）资金的通知》

（宁经信技改【2021】88号）

合计 9,712,900.00

注：本次补助资金9,712,900.00元尚未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已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2,476,780.59

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

本次9,712,900.00元政府补助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公司将在收到该笔补助资金后计入

递延收益，并按相应资产使用年限分期摊销计入损益。 该政府补助对公司本年度净利润影响额预计66

万元左右。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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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下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及误操作减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3日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股东皖江（芜湖）物流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皖江物流” ）、杨凌东方富海现代农业生物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杨凌东方富海” ）和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东方富海二号” ）减持计划已于2021年11月1日完成，减持计划完成后皖江物流持有公司股份1,724,

4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71%；杨凌东方富海持有公司股份862,4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9%；东

方富海二号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股东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富海一号” ）持有公司股份

862,9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96%；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海投

资” ）持有公司股份59,1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43%。 东方富海投资为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

方富海一号的最终层级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控股股东，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和东方富

海投资（合称“东方富海基金” ）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东方富海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08,9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8%，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收到公司股东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发来的《关于减持公

司股票的说明及致歉函》，获知公司股东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因下属员工未充分理

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一）》

之第5项相关规定（即大股东在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之后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

续减持股份的，仍应遵守《细则》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在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之后的90日内

误操作减持了公司股份109,8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65%，但未按规定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富海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99,1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434%。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东方富海基金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已于2021年9月2日起上市

流通。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自身资金需要，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拟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进行

减持，预计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1,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23%。 其中：（1）皖江物流拟减持不

超过850,000股，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50,000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50,

000股；（2）杨凌东方富海拟减持不超过425,000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25,000股，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25,000股；（3）东方富海一号拟减持不超过425,000股，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25,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25,000股。

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均系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

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成功申请了适用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政策， 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

上，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有关规定，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

减持股份总数均不受比例限制。

上述股份的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且不低于公司上市前上一年度经审

计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

项的，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可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在相关公

告中予以说明。

一、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误操作减持情况

（一）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误操作减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9日收到公司股东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发来的《关于减持公

司股票的说明及致歉函》，获知由于未充分理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一）》之第5项相关规定，2021年11月8日，东方富海基金的下属

员工误操作合计减持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持有的公司股份109,80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1565%，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总额（元）

皖江物流 55,323 0.0788% 102.79 5,686,462.14

杨凌东方富海 27,875 0.0397% 102.96 2,870,118.29

东方富海一号 26,608 0.0379% 103.11 2,743,449.89

总计 109,806 0.1565% - 11,300,030.32

上述行为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问题解答（一）》第5项规定：“大股东依据《细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减持股份至低于 5%，自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5%之日起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续减持

的，仍应遵守《细则》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 。 东方富海基金自2021年11月2日起在90日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应当于15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及公告减持计划，皖江物流、

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未遵守上述相关减持规定。

（二）本次减持股份的致歉及其他事项

1、股东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向公司说明，此次减持发生未遵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一）》之第5项相关规定

的情形，并非主观故意行为，主要系下属员工对减持相关规定解读理解不充分误操作所致，股东皖江物

流、杨凌东方富海和东方富海一号在发现相关问题后，立即向公司告知相关情况，并对本次误操作进行

了深刻反省，就本次行为给公司和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诚挚的歉意。

2、东方富海基金将加强对员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对证券账户的管理，加强事

先与公司的沟通，信守承诺，坚决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方富海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399,1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434%，

东方富海基金后续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以此为鉴，进一步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再次

重申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各相关人员本人及其配偶、亲属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加强对证券账户的操作管理，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二、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减持股份计划

（一）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皖江物流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669,140 2.3783% IPO前取得：1,669,140股

杨凌东方富海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34,557 1.1891% IPO前取得：834,557股

东方富海一号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36,333 1.1917% IPO前取得：836,333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皖江物流

不 超 过 ：

850,000股

不 超 过 ：

1.2111%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85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850,000股

2021/12/2 ～

2022/6/1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要

杨凌东方富

海

不 超 过 ：

425,000股

不 超 过 ：

0.605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25,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425,000股

2021/12/2 ～

2022/6/1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要

东方富海一

号

不 超 过 ：

425,000股

不 超 过 ：

0.605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25,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425,000股

2021/12/2 ～

2022/6/1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要

注：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2021年11月16日至2022年5月15日。

1.�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2.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皖江物流、杨凌东方富海、东方富海一号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2)�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转

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 原则上本企业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3)�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若本企业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公司上市前上一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若在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每股净资产的价格相应调整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4)�本企业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若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的，本企业转让直接及/或

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本企业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

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3.�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4.�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上述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监管要求、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

计划，减持的数量、价格和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

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2.�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3.�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

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 (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

要求实施减持，本公司及相关减持股东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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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苏州中院” ）于2021年11月9日10时至2021年11月10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实业” 、“被

执行人” ）持有的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限售流通A股116,928,000股股份，该

标的占公司总股本的8.97%，占该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100%。上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本次拍卖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 上述股份拍卖事项网拍阶段已结

束， 由北京天元永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竞得1000万股， 由平湖九龙山德州扑克俱乐部有限公司竞得

2000万股，由王崇俊竞得1000万股，由高凌云竞得1000万股，由张宇鹏竞得1000万股，由姚利琴竞得

1000万股， 由张文光竞得1000万股， 由王瑶竞得1000万股， 由平建英竞得1000万股， 由张寿春竞得

1000万股，由林滢竞得692.8万股。

●本次司法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拍卖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1年8月1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苏州中院于

2021年9月9日10时至2021年9月10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流通A股116,928,000股股份。公司于2021年9月10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

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1年9月9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因执行工作需要，大新华

实业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116,928,000股股份拍卖已撤回。 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披露了《关

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苏州中院于2021年11月9日10时至2021年11月10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拍卖大新华实业持有的公司流通A股116,928,000股股份， 该标的

占公司总股本的8.97%，占该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100%。 上述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详见公告编号：

临2020-032、临2021-037、临2021-043、临2021-047）。 公司于2021年11月10日通过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查询，上述股份拍卖事项网拍阶段已结束。 现将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主要内容

1、处置单位：苏州中院

2、标的信息：

序号 标的物名称 网拍开始时间 网拍结束时间 成交价格（元） 竞得人

1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0:00

13,260,000

北京天元永

安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2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0:00

13,200,000

平湖九龙山

德州扑克俱

乐部有限公

司

3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7:13

13,380,000

平湖九龙山

德州扑克俱

乐部有限公

司

4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0:00

13,200,000 王崇俊

5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0:00

13,200,000 高凌云

6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1:34

13,320,000 张宇鹏

7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4:42

13,380,000 姚利琴

8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4:54

13,320,000 张文光

9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7:58

13,320,000 王瑶

10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28:34

14,160,000 平建英

11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1000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37:23

14,160,000 张寿春

12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

（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

流通股692.8万股

2021/11/09�10:

00:00

2021/11/10�10:

00:00

9,144,960 林滢

3、网络拍卖竞价结果

（1） 用户姓名北京天元永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竞买号X6131于2021/11/10� 10:00:00在苏

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

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260,000（壹仟叁佰贰拾陆万

元）。

（2）用户姓名平湖九龙山德州扑克俱乐部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R2911于2021/11/10� 10:00:00在

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

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200,000（壹仟叁佰贰拾万

元）。

（3）用户姓名平湖九龙山德州扑克俱乐部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K5618于2021/11/10� 10:07:13在

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

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380,000（壹仟叁佰叁拾捌万

元）。

（4） 用户姓名王崇俊通过竞买号M0195于2021/11/10� 10:00:00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

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

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200,000（壹仟叁佰贰拾万元）。

（5） 用户姓名高凌云通过竞买号G9957于2021/11/10� 10:00:00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

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

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200,000（壹仟叁佰贰拾万元）。

（6）用户姓名张宇鹏通过竞买号F3400于2021/11/10� 10:01:34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

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

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320,000（壹仟叁佰叁拾贰万元）。

（7）用户姓名姚利琴通过竞买号U6223于2021/11/10� 10:04:42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

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

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380,000（壹仟叁佰叁拾捌万元）。

（8）用户姓名张文光通过竞买号L1303于2021/11/10� 10:04:54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

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

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320,000（壹仟叁佰叁拾贰万元）。

（9）用户姓名王瑶通过竞买号F5696于2021/11/10� 10:07:58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的

“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

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3,320,000（壹仟叁佰叁拾贰万元）。

（10）用户姓名平建英通过竞买号A0387于2021/11/10� 10:28:34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

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

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4,160,000（壹仟肆佰壹拾陆万元）。

（11） 用户姓名张寿春通过竞买号Y0519于2021/11/10� 10:37:23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

展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1000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

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14,160,000（壹仟肆佰壹拾陆万元）。

（12）用户姓名林滢通过竞买号Y5624于2021/11/10� 10:00:00在苏州中院于阿里拍卖平台开展

的“被执行人持有的*ST海创（证券代码：600555）无限售流通股692.8万股”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

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9,144,960（玖佰壹拾肆万肆仟玖佰陆拾元）。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大新华实业持有公司股份116,9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97%，其与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三家共持有公司股份390,348,

6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46%。如大新华实业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拍卖，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3,420,61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976%。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司法拍卖事项网拍阶段已结束，后续可能将涉及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

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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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10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1年10月，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1,021,903.01兆瓦

时，同比增加19.21%。截至2021年10月31日，累计完成发电量10,587,444.94兆瓦时，同比增加39.64%。

地区

发电量

2021年10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2021年1-10月

（兆瓦时）

同比变动

（%）

风电业务 1,008,473.68 19.84% 10,443,065.32 40.45%

河北 717,936.42 6.99% 7,757,564.76 36.61%

山西 25,888.51 -26.67% 317,256.96 3.89%

新疆 17,798.60 -7.58% 200,160.35 -6.11%

云南 39,683.05 55.25% 450,098.86 -10.38%

山东 6,263.64 79.53% 75,575.42 34.47%

内蒙古 58,918.99 40.42% 578,004.30 72.08%

广西 32,284.93 104.29% 210,359.75 63.24%

江苏 27,749.99 183.12% 284,470.23 122.79%

河南 10,523.45 56.12% 119,823.12 75.29%

黑龙江 27,028.48 115.85% 239,572.89 1144.39%

江西 27,401.13 - 122,037.14 -

湖南 16,996.50 - 88,141.54 -

太阳能业务 13,429.33 -14.49% 144,379.63 -1.44%

河北 4,175.35 -23.65% 49,168.48 -9.35%

新疆 2,697.82 -10.11% 29,867.34 20.09%

黑龙江 5,375.89 -7.69% 52,880.23 -2.78%

辽宁 1,180.27 -16.32% 12,463.58 -4.04%

合计 1,021,903.01 19.21% 10,587,444.94 39.64%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2021年10月， 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售气量19,596.90万立方

米，同比增加1.31%。 截至2021年10月31日，累计完成售气量291,179.60万立方米，同比增加12.52%。

售气量

2021年10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2021年1-10月

（万立方米）

同比变动

（%）

燃气业务

批发 7,303.73 -19.08% 155,824.71 3.90%

零售 11,325.40 19.42% 127,727.26 24.45%

CNG 884.04 45.29% 6,521.94 24.39%

LNG 83.72 -62.94% 1,105.69 17.74%

合计 19,596.90 1.31% 291,179.60 12.52%

本公告所载经营数据为本公司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中期报告及╱或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

定差异，仅供参考。 上述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

者应注意因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而可能造成的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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